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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17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成果發表會活動(20728145_10632475000A0C_A

TTCH1.doc)

主旨：函轉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於106年5月3日（星期三）假高

雄都會公園環境教育館辦理「2017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保

育研究成果發表會」乙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106年4月10日營海保字第106100

0467號函暨「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定」辦理。

二、參與本次發表會人員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4小時

或教師研習時數4小時。

三、檢附相關資料1份（含議程表、報名及交通資訊）。

四、本局同意參加人員給予公假登記，課務自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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